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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政府的答复 
 
 

  玻利维亚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4 月 5 日] 

 
 

 大会 2004 年 12 月 3 日第 59/60 号决议重申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及

其他类似的义务中所包含的有效核查措施极其重要，并已作出重大贡献。 

 玻利维亚认为，实现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的最有效机制是核查各缔约国

作出的承诺是否得到兑现。 

 联合国需在上述活动中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以便国际社会有必要的信任度。 

 玻利维亚坚信，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 

 此外，在国际体制目前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控制和核查军备是打击恐怖主义

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玻利维亚奉行和平政策，支持全球裁军和不扩散倡议，支持联合国所属国际

机构为促进裁军和和平使用核能开展工作，以便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古巴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6 月 23 日] 
 
 

 古巴共和国认为核查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有助于各国之间建立必要的信

任，合作履行各项不扩散、军备限制、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 

 在订立任何列有实际核查措施的裁军条约前，都应该有单独作出的正式国际

承诺，迫使各国宣布完全放弃单方面或通过结盟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 

 核查工作应遵守保密原则，尽可能不进入，尊重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危害各

国的国家安全。核查本身应是客观和透明的。所有国家都应享受相同待遇。 

 古巴认为，每一项裁军条约都应有一个适当的核查制度，尤其应该注意协商、

合作和澄清疑虑等措施。 

 任何人都不应限制缔约国在直接或间接涉及它们的问题上发表意见和投票

的权利。核查原则上不得有歧视性或选择性。所有国家享有相同的权利，参加它

们所加入的那些条约的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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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所有缔约方遵守协定的工具。 

 核查方法是裁军条约的一部分，它们只应限制有关条约的成员国，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应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其他裁军条约可采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制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

能机构》使用的核查方法。 

 古巴共和国再次表示支持裁军审议委员会制订的核查工作的 16 项原则（大

会第 43/81 E 号决议）。 

 古巴共和国重申，应一视同仁地实施核查协定，以实现其目的，不应受缔约

国内部事务的不当干预，避免危害各国全面行使其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权

利。 

 

  芬兰 
 
 

[原件：英文] 

[2006 年 4 月 28 日] 
 
 

 芬兰极为重视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核查工作，支持加强联合国的

核查能力。鉴于裁军制度面临新的威胁和目前有新的核查遵守情况的手段，更加

需要在国际上讨论核查涉及的所有问题。 

 会员国已经对 2006 年政府间专家小组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提出了有益的

意见。为了支持小组的工作，芬兰希望另外提出以下意见，并希望公布小组的成

果和联合国其后进行讨论的情况。 

 现有的裁军和不扩散核查安排有重大空白，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新的努力来填

补。除了《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核查工具软弱无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生效进展缓慢外，裂变材料和导弹方面缺少一个制度，因而也缺少核查安排。常

规武器领域中的核查也是一个挑战。不仅应通过有关条约制度，而且也应通过加

强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的核查能力，来消除这些不足。 

 出于效力方面的考虑，芬兰认为，今后加强联合国核查能力的工作必须充分

利用在过去和现在的核查工作中积累的专业知识、方法和经验教训，尤其是联合

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的知识、方法和经验教训。不应忘记现有的资源：经

过培训专家的名册，总部工作人员、征聘和培训制度、调查方法以及数据收集和

管理工具。不仅需要在联合国一级采取行动，而且需要在会员国一级采取行动。 

 需要加强的一个联合国现有机制是秘书长对所指称的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

行为进行调查的机制。会员国应不断定期修订它们向这一机制提交的有关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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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名单，秘书处应定期提醒会员国注意这一义务。还应开展准备工作，以

期加强该机制的工作程序。 

 为了确保联合国核查工作的效力、可靠性、可信性和合法性，向秘书长机制

荐举的专家以及参加联合国核查工作的其他人员必须是资格完备的高水平专业

人员。参加培训和开展实习是提高和保持必要技能的重要工具。核查安排的合法

性还取决于有共同商定的透明的调查程序以及经过科学验证的调查技术、设备和

实验。这就需要推动建立国际实验室网络，推动科学家的交流。最后，联合国的

核查工作应跟上有关科学技术发展，并利用新的能力，例如野外流动实验室。 

 芬兰认为联合国必须考虑到目前进行的有关核查工作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和教训。在化学武器方面，秘书长应与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系，从而得益于该组织在定期进行工业视察、维持进行质疑

视察的能力和在据称有使用化学武器行为时采用有关程序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还应考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的实验室网络可以发挥的作用。关于生物武器，

加强联合国的核查能力应考虑到《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今后的发展。还应认真

考虑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建立联系。 

 一些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承诺和安排中有建立信任措施或进行其他信息交

流，例如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提交报告的规定。芬

兰认为，这些交流是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核查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强调指

出及时、确切和全面参加这些交流的重要性。除了缔约国之间交流信息外，芬兰

强调保持透明度和提供一般公共信息的重要性。履行军备控制和裁军承诺时有透

明度，就使公众有机会来协助核查，还应加强公众对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工

作的贡献。 

 

  黎巴嫩 
 
 

[原件：阿拉伯文] 

[2006 年 4 月 25 日和 2000 年 5 月 16 日] 
 
 

 黎巴嫩国防部特此就以上事项和照会通知你，黎巴嫩重申支持所有旨在裁军

和不扩散严重威胁本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武器的国际举措和协定，并重申它

奉行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黎巴嫩还申明它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并支持采取一切有效威慑措施防止这类武器的扩散。 

 关于上述事项和照会，本部提请注意黎巴嫩的以下申明： 

– 黎巴嫩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遵守联合国禁止使用和购置这类武器的各

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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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不向任何谋求生产、购置、运送、转让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团

体提供任何援助； 

– 黎巴嫩已经颁布了法律和规章，以便监测所有类别武器的出口、过境和越界

流动，禁止贩卖这类武器，并规定起诉恐怖分子，黎巴嫩法律禁止藏匿恐怖

分子； 

– 黎巴嫩已经签署了 10 项国际反恐协定，是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的成

员，因为恐怖主义通过洗钱筹集资金；并建立了一个机制，可在帐户涉嫌为

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时取消银行保密规定； 

– 黎巴嫩协助国际社会努力打击恐怖主义，但仍然对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之间的关联感到关切，特别是因为这类武器可供以色列恐怖主义使用。 

 

  巴拿马 
 
 

[原件：西班牙文] 

[2006 年 6 月 5 日] 
 
 

 巴拿马支持所有旨在实现不扩散、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多边努力，大会为制订

有效核查措施以实施这类协定而采取的举措是完全可行的，并应得到我国的支

持。 

 

  葡萄牙 
 
 

[原件：英文] 

[2006 年 5 月 2 日] 
 
 

 葡萄牙认为，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以及在不扩散活动和制度中，适当可靠

的核查是保障效力的一个必要工具，是国际社会建立和维持相互信任的一个必不

可少的途径。 

 葡萄牙加入的有关条约、公约和制度，例如，《化学武器公约》、导弹及其技

术控制制度、桑戈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后者正

在加强核查程序），规定了一整套核查措施；这些措施已经生效，或马上就会执

行。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核查应得到每一个国家的关注，这一概念应适用于所

有有关的不扩散制度和裁军制度。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应由大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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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努力。在这方面，我们主张着手建立一个政府专家小组，从各个方面探讨核

查问题。 

 但是，在设立这一小组之前，必须明确确定它的任务、目标、范围和相关的

筹资程序。 

 此外，我们还认为，应通过酌情执行不扩散和裁军条约、公约和制度的有关

程序，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在核查方面的作用。 

 我们认为，政府专家小组不应为了核查而提出起草新的文书和建立新的机

构，而是提出如何才能提高现有文书和制度的效力。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2006 年 6 月 13 日] 
 
 

 关于大会本届（第六十届）会议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就第一委员会报告通

过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卡塔尔政府希望就核查的一切方面，包括联合国在核

查领域的作用，提供以下信息： 

– 卡塔尔已经起草了立法和法律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确保执行裁军协定和其

他协定；此外，它还通过并强制执行有效的国内控制措施，防止核生化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 卡塔尔还建立了一个强制机制，全面执行同国际组织达成的所有协定。 

 

  前塞尔维亚和黑山 
 
 

[原件：英文] 

[2006 年 5 月 31 日] 
 
 

 塞尔维亚和黑山认为必须在该区域进行一次深入的专业风险分析。 

 人们认识到迎战新的挑战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逐步渐进。双边和国际核

查的原则和文书是消除和减少风险与威胁的一个有效工具。 

 各项核查目标不仅应有助于减少爆发战争的风险，而且应有助于缩小战争中

暴力行为的范围。在前南斯拉夫境内进行的各种次区域级的核查就是很好的例



 

 7
 

 A/60/96/Add.2

子；在那里，各国在冲突结束后，在各种核查文书的协助下，建立了稳定的相互

信任。 

 联合国有关不断执行大会 2005 年 12 月 8日第 60/64 号和第 60/75 号决议的

决心可能促使一些面临危机和挑战的国家认识到核查制度是一个预防工具并建

立核查制度。 

 联合国在防止扩散和致力裁军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得到公认和无可否认

的。 

 有鉴于此，塞尔维亚和黑山支持大会第 59/60 号、第 60/64 号和第 60/75 号

决议。 

 

  苏里南 
 
 

[原件：英文] 

[2006 年 5 月 30 日] 
 
 

 苏里南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准备在近期购置任何这类武器，不支

持拥有此类武器的国家使用这些武器。 

 苏里南国防部推动执行联合国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并认为核查是根据这

些协定的条款分析各国行动所必不可缺的。但是，在核查过程中，应该始终考虑

和执行 16 项核查原则： 

• 不带歧视（核查不仅应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或较不发达国家，而且应适

用于加入这些协定的每一个国家）。还很重要的是，要建立最起码的机制，

让联合国能在那些拥有或涉嫌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协定签署国中

履行义务 

• 不过于干涉内政 

• 不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 

 按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条款进行视察或索取信息的要求只应为确定一个国

家是否按这些协定行事而提出，不应滥用。 

 苏里南国防部已经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并认为： 

• 必须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核查数据库（以便了解其他缔约国的立场） 

• 联合国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是对核查进程、程序和技术进行研究并要

求秘书长审查这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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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在接到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缔约国的答复和同意后，参与具体协

定核查条款的制订和核查工作非常重要。 

 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缔约国需要认识到整个核查工作的重要性，并应在接

获联合国要求时给予全面合作。 

 

 


